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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再生能源水电解制氢系统技术要求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可再生能源水电解制氢系统的技术要求，包括水电解制氢、储氢、供配电、智能化控

制、安全、调试和运行、系统性能测试、检查和维护、交付资料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以风力发电、光伏发电为主要电力来源的可再生能源水电解制氢系统。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50（所有部分） 压力容器

GBZ 158 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警示标识

GB 2893 安全色

GB 2894 安全色和安全标志

GB/T 3836.1 爆炸性环境 第1部分:设备 通用要求

GB 3836.15 爆炸性环境 第15部分：电气装置设计、选型、安装规范

GB 3836.16 爆炸性环境 第16部分：电气装置检查与维护规范

GB/T 3859（所有部分） 半导体变流器

GB/T 4208 外壳防护等级（IP代码）

GB/T 4732（所有部分） 压力容器分析设计

GB 4962 氢气使用安全技术规程

GB/T 5585.1 电工用铜、铝及其合金母线 第1部分：铜和铜合金母线

GB/T 10236 半导体变流器与供电系统的兼容及干扰防护导则

GB/T 12241 安全阀 一般要求

GB/T 15576 低压成套无功功率补偿装置

GB/T 17950 半导体变流器

GB/T 18494.1 变流变压器 第1部分：工业用变流变压器

GB/T 19774 水电解制氢系统技术要求

GB/T 21109 过程工业领域安全仪表系统的功能安全

GB/T 22239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

GB/T 22240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定级指南

GB/T 29729 氢系统安全的基本要求

GB 30871 危险化学品企业特殊作业安全规范

GB 32311 水电解制氢系统能效限定值及能效等级

GB/T 34542.1 氢气储存输送系统 第1部分：通用要求

GB/T 34584 加氢站安全技术规范

GB/T 37562 压力型水电解制氢系统技术条件

http://www.baidu.com/link?url=BrUs2vCciO_-8t7FyxZetfl9vtZV0gAyEIqx9yuundhC3O24711MwYIdGG2dFp-ViIE5uvmAnKf3rxFWhgtmwq
http://www.baidu.com/link?url=wxk4mFO_XgZvxVZnZMlqTJv5TuNGyoe8tGtOFUvypXaJks9AgLMldxHGYxaMOq_siLKUY0k79U-tlrSM5Fr4tySGhv3rvWr6jE0pq4S_c233ItXoCUedIcSRMASlAOVv06XmonxWF390ioRicLtxW1CZzG0R2pHfGDem-cUfQivbowsx--W9YYnaOzQsk9wLM4p6-iayfGwO7aiKj2-7TvxQX0o58ZFU3sJmTjEcHIpAHUdEGtJjYDbn3tEJnK_Qj6sBHd8jcRyf11OkB_GU2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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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37563 压力型水电解制氢系统安全要求

GB/T 41261 过程工业报警系统管理

GB/T 45541 PEM电解槽性能测试方法

GB/T 46104 电解水制氢系统功率波动适应性测试方法

GB 50016 建筑设计防火规范

GB 50030 氧气站设计规范

GB 50052 供配电系统设计规范

GB 50054 低压配电设计规范

GB 50058 爆炸危险环境电力装置设计规范

GB 50116 火灾自动报警系统设计规范

GB 50140 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

GB 50177 氢气站设计规范

GB 50217 电力工程电缆设计标准

GB 50227 并联电容器装置设计规范

GB 50229 火力发电厂与变电站设计防火标准

GB/T 50493 石油化工可燃气体和有毒气体检测报警设计标准

GB/T 50770 石油化工安全仪表系统设计规范

GB 50974 消防给水及消火栓系统技术规范

GB 55036 消防设施通用规范

GB 55037 建筑防火通用规范

TSG D7002 压力管道元件型式试验规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并网型可再生能源水电解制氢系统 grid-connected renewable energy water electrolysis

hydrogen production system

以风力发电、光伏发电为主要电力来源，与公共电网相连并可进行电量交换，由公共电网提供电压

和频率支撑的可再生能源水电解制氢系统。

3.2

离网型可再生能源水电解制氢系统 off-grid renewable energy water electrolysis hydrogen

production system

以风力发电、光伏发电为主要电力来源，不与公共电网相连，并于公共电网形成清晰物理隔离，自

行维持项目局域电力网稳定性的可再生能源水电解制氢系统。

3.3

一体化管控 integrated management and control

通过将风力发电、光伏发电、电化学储能、水电解制氢、储氢等各个独立单元的数据集成，并采用

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智能化手段，将各单元的监视、控制和运营整合在一起，实现全链条智能

化管理和控制。

3.4

质子交换膜 proton exchange membrane; PEM

以质子为导电电荷的聚合物电解质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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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GB/T 45539—2025，3.2]

4 基本规定

4.1 可再生能源水电解制氢系统应采用安全可靠、性能稳定、实现工业化的先进技术。

4.2 并网型可再生能源水电解制氢系统宜采用可再生能源发电系统与水电解制氢系统直连方式，可与

公共电网发生电量交互；离网型可再生能源水电解制氢系统应采取维持项目局域电力网稳定的措施。

4.3 可再生能源水电解制氢系统应根据项目生产模式拟定运行控制逻辑，宜采用成熟的计算方法进行

整体配置优化计算，确定风力发电、光伏发电、水电解制氢、储氢、电化学储能等主要子系统的规模，

整体配置优化应依据下列因素：

a) 一个自然年内风力发电、光伏发电出力特性，时间步长不应大于1小时；

b) 用氢需求，包括用氢量和用氢稳定性要求；

c) 水电解槽负荷调节能力和调节范围；

d) 主要子系统的单位投资、运行维护费用等；

e) 与公共电网交换电量的要求和费用；

f) 项目可再生能源利用率和碳排放的要求。

4.4 可再生能源水电解制氢系统运行宜采用一体化管控模式，在水电解制氢系统设备负荷调节范围内，

其负荷宜跟随可再生能源发电出力变化动态调整，并结合用氢稳定性要求设置储氢或其他调节措施。

4.5 可再生能源水电解制氢系统应能适应可再生能源电源波动引起的频繁运行负荷调整及开停机，设

备材料选型应满足波动工况运行的要求，其中压力容器应符合GB/T 150和GB/T 4732的规定。

4.6 可再生能源水电解制氢系统除满足本文件要求外，尚应满足GB/T 19774的要求。压力型水电解制

氢系统还应满足GB/T 37562的要求。

5 水电解制氢

一般要求

5.1.1 水电解制氢系统能效宜不低于GB 32311中的2级能效要求。

5.1.2 氢气产量、氢气纯度检测应符合GB/T 37562的规定，氢气产量宜采用容积法或流量计计量。

5.1.3 水电解制氢系统宜采取相应措施，使其具备短期停运时的保温和保压功能。

5.1.4 水电解制氢系统的水电解槽和气液处理器宜室内布置，当采用室外布置时，应根据现场情况采

取可靠的防水、防尘、防腐和防冻等措施。

5.1.5 水电解制氢系统工艺设备采用橇装结构时，橇内设备布置应在满足工艺要求的前提下，预留检

修通道、操作空间及设备拆装空间，方便日常巡检、操作及故障维修。

5.1.6 水电解制氢系统内的氢气管道材质应满足GB 50177的要求，氧气管道材质应满足GB 50030的要

求。

水电解槽

5.2.1 水电解槽应能够适应可再生能源波动电源供电运行，碱性水电解槽可运行负荷下限应不大于额

定负荷的50%，质子交换膜（以下简称“PEM”）水电解槽可运行负荷下限应不大于额定负荷的20%，在

所有可运行负荷工况下均应保证氧中氢浓度不大于1.5%、氢中氧浓度不大于0.3%，变负荷速率应不大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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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定负荷的10%/s，且宜不小于额定负荷的1%/s，大修年限内平均每8000h直流电耗增加值宜不大于额定

直流电耗的1%。

5.2.2 水电解槽与气液处理器可采用单元制或母管制的连接形式。当采用母管制时，宜在每台水电解

槽的氧气碱液出口设置氧中氢在线分析装置。

5.2.3 水电解槽的性能应满足GB/T 19774的要求，密封性能应满足波动电源供电情况下的运行要求，

在长期变负荷运行状态下应不发生泄漏。密封载荷应具备现场调节功能。

5.2.4 水电解槽宜配置在线监测分析及安全预警系统，用于电解槽绝缘失效、小室内短路、气液通道

堵塞等异常状态的分析和预警，其中小室电压检测精度应高于±1 mV。

气液处理器

5.3.1 气液处理器电解液循环流量调节范围、控制阀门调节精度与速率应与系统负荷调节范围、速率

匹配。气液处理器内的电解液循环泵规格及数量应与气液处理器变工况运行要求相适应，并宜设置至少

1台备用泵，电解液循环泵应具备自启动功能并宜配置变频器。

5.3.2 均压型水电解制氢系统气液处理器的氧侧应设置压力调节装置，并维持其出口氢气与氧气之间

的压力差值宜小于0.5 kPa。差压型水电解制氢系统气液处理器的氢侧、氧侧均应设置压力调节装置。

5.3.3 每台气液处理器的氢气出口支管与氢气母管之间、氧气出口支管与氧气母管之间，应设放空管、

关断阀和取样分析阀。

5.3.4 经气液处理器处理后的气体应满足以下要求：

a) 氢气体积纯度≥99.7%；

b) 氢气中氧气体积含量≤0.3%；

c) 氧气体积纯度≥98.5%；

d) 氧气中氢气体积含量≤1.5%；

e) 温度≤40 ℃；

f) 含水量≤4 g/Nm
3
；

g) 含碱量≤1 mg/Nm
3
（碱性水电解制氢系统）。

5.3.5 气液处理器不同部件的材质应满足其工作介质、工作温度和工作压力的要求，其中氢分离器和

氧分离器材质宜采用Q345R镀镍，其余部件材质宜采用S30408不锈钢。

氢气纯化装置

5.4.1 氢气纯化装置负荷调节范围、控制阀门调节精度与速率应与系统负荷调节范围、速率匹配。

5.4.2 氢气纯化装置宜采用催化法去除氧气杂质，采用变温吸附法去除水分，脱氧塔及干燥塔的配置

应满足下游氢气用户对氧气含量和露点温度的要求。

5.4.3 氢气纯化装置不同部件的材质应满足其工作介质、工作温度和工作压力的要求，主要材质宜采

用S30408不锈钢。

辅助装置

5.5.1 原料水补充装置应满足下列要求：

a) 原料水补充水箱的容积宜不低于水电解制氢系统 1h 最大用水量；

b) 原料水补充水泵不宜少于2台，并应有1台备用，供水压力应大于水电解制氢系统工作压力，原

料水供水管道与气液处理器之间应设置止回阀；

c) 原料水补充水箱、原料水补充水泵过流部分宜采用S30408不锈钢材质；

d) 原料水的品质应符合GB/T 37562的规定。

5.5.2 采用碱性水电解制氢工艺时，碱液配制、回收装置应满足下列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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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碱液箱容积应至少满足制氢量最大的单台水电解槽的退碱要求；

b) 碱液泵的流量应满足碱液注入时间要求，采用在线补充碱液方案时，碱液泵的压力应大于水电

解制氢系统工作压力；

c) 水电解槽入口端应设过滤器；

d) 碱液箱、碱液泵过流部分应采用耐碱性水电解制氢系统电解液腐蚀的材质，宜采用S30408不锈

钢材质。

5.5.3 冷却水系统容量应满足电解槽大修年限内直流电耗增加引起的冷却水量增加要求。

6 储氢

一般要求

6.1.1 储氢系统采用的技术、储存容量和储存压力应同时适应水电解制氢系统的制氢能力和下游氢气

用户的用氢需求。

6.1.2 储氢系统应具备以下功能：

a）在储氢模式、放氢模式等运行模式间平稳切换；

b）宜支持多储罐分区/分级管理，实现压力梯度利用与能耗优化；

c）具备安全联锁与紧急泄压功能。

氢气储存设施

6.2.1 气态储氢压力容器的型式应满足储存容量和压力等级要求，可采用球形储罐、筒形储罐或气瓶

瓶组。

6.2.2 气态储氢压力容器的有效储存容量��按式（1）计算：

�� = 10 × ���� − ���� × � × 273.15
�

（1）

式中：

��——有效储存容量，Nm
3
；

����——最大工作压力，MPa；

����——最小工作压力，MPa；

�——容积，m
3
；

�——工作温度，K。

6.2.3 不同设计压力的氢气储存设施互相联通时，应采取压力控制措施，防止高压氢气窜至较低设计

压力的氢气储存设施导致超压。

氢气压缩机

6.3.1 氢气压缩机的型式、参数及数量应满足下游氢气用量、压力、纯度和设备运行方式等的要求，

并符合GB 50177的有关规定。

6.3.2 连续运行的往复式氢气压缩机应设置备用，波动运行的压缩机应设置变容或变频等调节装置。

6.3.3 氢气压缩机的进气管与排气管之间应设置旁通循环管。

6.3.4 氢气压缩机前应设氢气缓冲罐。

6.3.5 氢气压缩机安全保护装置的设置应符合GB 50177的有关规定。

7 供配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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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要求

7.1.1 供配电系统应具备安全保护及通信等功能，确保与水电解制氢系统协同工作，满足不同工况下

的制氢需求。

7.1.2 供配电系统应符合GB 50052、GB 50054和GB 50177的有关规定，并应使系统电能质量满足接入

电力系统的要求。

7.1.3 可再生能源水电解制氢系统负荷等级应根据下游用户对氢气稳定性的要求和电源条件等综合确

定，当中断供氢不会造成较大损失时宜为三级负荷。

7.1.4 无功补偿装置应符合GB/T 15576和GB 50227的有关规定。

7.1.5 爆炸性气体环境中电气设备的选择、安装应符合GB 50058、GB/T 3836.1和GB 3836.15的规定，

不应低于氢气爆炸混合物的级别、组别(ⅡCT1)。电气设备的防护等级应符合GB/T 4208规定。

7.1.6 水电解槽与供电系统之间应实施电气隔离措施，可采用变压器隔离或具备隔离功能的制氢电源。

整流变压器

7.2.1 整流变压器应符合GB/T 3859.3和GB/T 18494.1的有关规定。

7.2.2 为制氢电源供电的变压器应选择整流专用变压器。为晶闸管制氢电源供电的整流变压器，宜采

用有载调压变压器，整流变压器绕组的一侧，应按三角形（△）接线。为IGBT制氢电源供电的整流变压

器可采用电力变压器。

7.2.3 整流变压器根据其容量、布置位置、散热要求等选择油浸式或干式。

7.2.4 整流变压器额定容量应满足电解槽运行期内最大直流功率的要求，并具备10%～20%的短时过载

能力。

7.2.5 整流变压器应满足工艺系统频繁启停、变负荷调节要求，且在额定负荷时效率不低于99%。

7.2.6 整流变压器的有载调压开关动作应接受制氢电源发出的控制指令。

制氢电源

7.3.1 制氢电源应符合GB/T 3859.1、GB/T 3859.2、GB/T 3859.4、GB/T 10236和GB/T 17950的有关规

定。

7.3.2 每台水电解槽应采用单独的制氢电源供电。

7.3.3 制氢电源的型式应与水电解槽的型式和系统运行控制策略相适应。

7.3.4 制氢电源应设有调压功能，并具备自动稳流功能。

7.3.5 制氢电源额定直流电压应大于水电解槽的最大工作电压，并应满足水电解槽运行期内性能衰减

带来的电压升高的供电要求。

7.3.6 制氢电源额定直流电流应大于水电解槽的最大工作电流，宜不小于水电解槽额定电流的1.1倍。

7.3.7 制氢电源应能接受一体化管控平台的调度指令，可实现功率的远程控制。

载流导体

7.4.1 制氢系统载流导体应符合GB/T 5585.1、GB 50177和GB 50217的有关规定。

7.4.2 载流导体可选择铜排、浇筑型母线、管型母线或电缆。

7.4.3 直流载流导体应采用铜导体，宜敷设在较低处或地沟内。当采用裸导体时，应有防止产生火花

的措施。

8 智能化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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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要求

8.1.1 可再生能源水电解制氢控制系统应满足系统规模，安全、经济、环保运行以及启停控制的要求。

8.1.2 可再生能源水电解制氢系统宜设置一体化管控平台，一体化管控平台应具备可靠性、安全性、

开放性、可扩展性。

8.1.3 平台各层级网络安全防护体系及各控制系统应满足GB/T 22239、GB/T 22240以及其它信息安全

相关标准要求。

一体化管控平台

8.2.1 一体化管控平台宜包括以下功能：

a）生产监控。对可再生能源发电系统、水电解制氢、储氢、储能等子系统实时运行信息的监视。

b）预测分析。具备可再生能源发电功率预测、制氢储氢负荷预测、供氢负荷预测、电网送电/用电

负荷预测等预测分析功能，并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先进技术制定未来超短期、短期、中长期生产计

划。

c）智能调控。基于实时数据和预测模型，应用智能控制算法，向各子系统发送调控策略指令，各

子系统根据平台发送的调控策略进行自动调节控制，实现系统的智能调度和控制。并网型系统平台应具

备接收电网调度功能。

d）运维管理。包括主要设备的状态监测（在线监视、健康评估、故障评判、分析列表）、系统运

行状态分析（能效分析、成本分析）、生产运维管理（交接班、运行日志管理、运行考评）、智慧检修

管理等功能。

e）经营管理。包括关键经济指标统计分析、市场交易信息统计分析与辅助决策支持等功能。

8.2.2 一体化管控平台网络架构宜分为数据采集层、数据通信层、数据服务层及应用展示层。

8.2.3 一体化管控平台系统物理架构宜分为智能监控系统（生产控制大区）、智慧管理系统（管理信

息大区）两部分。两个网络物理层之间应进行物理隔离。

8.2.4 各站点间应通过专用高速网络互联，实现快速数据同步。

8.2.5 硬件应满足下列要求：

a）平台硬件宜配置数据库服务器、应用服务器、磁盘阵列、操作员站、工程师站、网络设备、卫

星对时设备等；

b）平台硬件宜遵循冗余及容错配置原则，采用双重化网络结构。承担重要功能的服务器宜采用双

机/多机热备或集群等方式；

c）平台应选用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通用的、先进可靠的硬件设备，所选设备应功能完善、性能

稳定、维护方便，具有良好的开放性、兼容性、可扩展性；

d）平台宜采用云计算等先进技术，通过虚拟化平台管理计算、存储、网络等基础设施资源。

e）执行电力调度功能的服务器等设备硬件配置应满足电力调度相关标准要求；

f）监控中心宜由机房、监控大屏幕、操作员站、工程师站以及调度电话等关键集中监控设施构成。

8.2.5 软件应满足下列要求：

a）平台软件由数据库软件、系统软件、应用软件等部分组成；

b）平台软件部署宜遵循微服务化、结构化、模块化的原则；

c）平台应基于统一的软件支撑平台，支持应用功能按需建设，并可根据需要逐步扩充；

d）平台软件应提供统一开放的数据接口，各类软件接口应符合有关标准，应能监视通信通道故障，

并具有故障切换、恢复通信和告警的功能。

8.2.6 平台接口的配置应满足不同系统间数据交换的需求，并应实施相应的安全措施，确保所连接系

统之间的安全，同时不降低任何一方系统的安全防护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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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7 平台各接口应明确遵循的标准或协议所规定的网络通信层级，并应明确与所采用标准或协议相

关的其他网络层级的配置。

8.2.8 平台应根据需求配置以下四种类型的接口：

a）并网型可再生能源水电解制氢系统平台与电网侧的数据接口；

b）平台生产控制大区与可再生能源发电控制、水电解制氢系统控制装置通讯接口。通讯协议应采

用稳定可靠，并满足网络监控要求的协议；

c）平台管理大区与可再生发电控制、水电解制氢系统控制装置通讯接口；

d）平台与上层信息网的通讯接口。

8.2.9 一体化管控平台应有完善的系统安全体系，应当涵盖系统本身的可靠性配置，具有防御网络攻

击、侵入、干扰、破坏和非法使用的网络安全措施。

8.2.10 一体化管控平台的生产控制大区与管理信息大区之间，应设置物理隔离装置，隔离装置应具有

国家相关机构认证。

8.2.11 根据不同的保护级别，一体化管控平台的信息安全措施应包含有信息安全态势感知（异常行为

检测）、关键设备保护、边界安全防护、安全审计等功能。

控制系统

8.3.1 水电解制氢系统及储氢系统应设置自动控制系统，包含多台电解槽的可再生能源水电解制氢系

统宜采用分散控制系统（DCS）。若采用可编程控制器（PLC），应预留与DCS的通讯和硬接线接口。

8.3.2 控制系统中央处理器（CPU）应采用冗余配置。

8.3.3 控制系统电源应采用冗余配置，至少一路电源来自不间断电源系统（UPS）。

8.3.4 控制系统应能对水电解制氢系统及储氢系统工艺过程进行监测、报警、联锁、控制，对生产进

行集中操作、数据采集、过程监测、过程控制和信息处理等，对重要工艺参数进行趋势记录和超限报警

等。

8.3.5 控制系统应具备多台电解槽集群控制功能，能够实现制氢系统功率给定控制、电流给定控制、

产氢量给定控制。

8.3.6 控制系统应接收一体化管控平台的调度指令，并将运行状态数据发送至一体化管控平台。

仪表与控制设备

8.4.1 仪表、控制设备选型应根据工艺要求的操作条件、设计条件、精确度等级、工艺介质特性、检

测点环境、配管材料等级规定及安全环保要求等因素确定，并满足工程项目的总体技术水平要求。

8.4.2 各控制系统和同类型仪表、控制设备的选型宜统一。随主辅设备本体成套供货的仪表、控制设

备应满足系统运行、自动化系统的功能及接口要求。

8.4.3 爆炸危险环境的仪表与控制设备选型，不应低于氢气爆炸混合物的级别、组别（ⅡCT1）,且符

合GB 50058的有关规定。

8.4.4 可再生能源水电解制氢系统的压力、温度、液位、流量、气体含量等测点应符合GB 50177的规

定。采用母管制时，尚应根据项目运行方式增设必需的测点，满足系统波动运行监控要求。

9 安全

一般要求

9.1.1 可再生能源水电解制氢系统应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标准GB 4962、GB/T 19774、GB/T 29729、GB/T

37563、GB 50177及安全生产法规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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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2 水电解制氢系统和储氢系统的消防设计应符合GB 50016、GB 50140、GB 50177、GB 50974、GB 50229、

GB 55036、GB 55037的规定。

9.1.3 爆炸危险区域的等级划分应符合GB 50058、GB 50177的规定，防爆设计应符合GB/T 3836.1、GB

50016、GB 50058、GB 50177、GB 50217、GB 55037的规定。

9.1.4 水电解制氢系统和储氢系统的风险控制应符合GB/T 29729的规定，应根据风险评估结果设置多

级安全防护措施，并制定系统安全操作规程和事故应急预案。

9.1.5 制氢系统操作区域应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识和应急处置指引，其设置应符合GB 2893、GB 2894

和GBZ 158的有关规定。

工艺系统安全设施

9.2.1 氢气不合格气、安全阀放空管与仪表放空管应单独设置，并引接至室外排放或火炬系统。

9.2.2 水电解制氢系统设备、管道内的冷凝水排放应满足GB 50177的有关要求。

9.2.3 氢气放空管管口高度应满足GB 4962的要求，并设有防止空气倒流、雨雪侵入和外来异物堵塞的

措施，管口处应设置阻火器或采用惰性气体连续吹扫的防止回火措施。当采用阻火器时，阻火器应按照

TSG D7002的要求通过压力管道特种元件型式试验。

9.2.4 水电解制氢系统和储氢系统设备、管道上应设置超压泄放用安全阀，安全阀应符合GB/T 12241

的规定。

9.2.5 水电解制氢系统和储氢系统的主要工艺设备、管道均应设置分析取样接口和吹扫置换接口，所

有氮气吹扫置换接口前应配置切断阀、止回阀。吹扫氮气纯度不应小于99.5%，且含氧量不应大于0.5%。

9.2.6 布置在爆炸危险的房间的管道应为金属管道，并设置导除静电的接地装置。

安全仪表系统

9.3.1 可再生能源水电解制氢系统应根据工艺系统的特点及危险与可操作性分析（HAZOP）和安全完整

性等级（SIL）定级报告确定安全等级要求，配置具有相应SIL认证的安全仪表系统（SIS），并满足GB/T

21109和GB/T 50770等相关标准要求。

9.3.2 可再生能源水电解制氢系统SIS应独立设置，并应独立完成安全仪表功能，不应与控制系统共用。

SIS不应介入或取代基本过程控制系统的工作。

9.3.3 可再生能源水电解制氢系统重要的安全联锁保护、紧急停车系统及关键设备联锁保护应纳入SIS。

9.3.4 对于SIS的电源以及需接入SIS测控的仪表与执行机构，其独立、冗余设置要求应根据安全完整

性定级结果决定。

9.3.5 可再生能源水电解制氢系统的SIS应采用故障安全型，当SIS内部故障时，按预定方式将过程转

入安全状态。

9.3.6 可再生能源水电解制氢系统的SIS宜与控制系统、气体检测系统（GDS）的时钟保持一致。

9.3.7 用于逻辑控制器的可编程电子系统应取得国家权威机构功能安全认证。中央处理单元负荷不应

超过50%，内部通信负荷不超过50%。采用以太网的通信负荷不超过超过20%。

9.3.8 可再生能源水电解制氢系统SIS的交流供电宜采用双路不间断电源的供电方式。

9.3.9 定级为SIL2及以上安全仪表功能（SIF）回路的测量仪表及取样点应独立设置.

9.3.10 除基本过程控制系统外，SIS与其他系统之间不应设置通讯接口；除旁路信号和复位信号外，

基本过程控制系统不应采用通信方式向安全仪表系统发送指令。

9.3.11 紧急停车按钮、开关、信号报警器及信号灯等，应安装在SIS的辅助操作台。紧急停车按钮、

开关、信号报警器等与SIS连接，并采用硬接线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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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警装置

9.4.1 水电解制氢系统和储氢系统应根据系统运行监测要求设置氢气纯度、氧气纯度、超温、超压等

异常工况报警装置。

9.4.2 报警装置应满足下列要求：

a）电源应采用交流不间断UPS电源；

b）明确报警来源、可能的危害及可设置的工作状态；

c）清晰地标注每个按钮对应功能；

d）系统人机交互界面、维护与测试方法应符合GB/T 41261的有关规定。

9.4.3 水电解槽、氢气储罐、压缩机、管道阀门等易泄漏区域应安装氢气探测器。氢气探测器的运行

状态信息，应传输到消防控制室的图形显示装置或火灾报警主盘控制器，并应能显示报警位置和级别。

9.4.4 氢气探测器报警装置应符合GB 4962、GB/T 29729、GB/T 34584、GB 50116、GB 50177、GB/T 50493

的规定。

9.4.5 氢气探测器报警应符合下列规定：

a）一级报警为氢气爆炸下限的10%（即0.4%体积浓度），此时应自动启动防爆风机；

b）二级报警为氢气爆炸下限的25%（即1%体积浓度），此时应自动切断水电解槽直流电源。

9.4.6 氢气探测器和报警器应符合Ex dⅡCT1及以上防爆等级，现场应配置声光报警器。

10 调试和运行

10.1 可再生能源水电解制氢系统投入运行前应分阶段开展调试工作，先进行单体调试，后开展联合调

试，联合调试成功后方可投入运行。

10.2 调试工作开展前应制定调试方案。

10.3 水电解制氢系统调试前应按GB/T 37562和GB/T 45541的要求完成各项测试。

10.4 水电解制氢系统及储氢系统的调试和运行应符合GB 4962、GB/T 34542.1和GB/T 37563中的有关

规定。

10.5 水电解制氢系统及储氢系统的运行操作要求、火灾和爆炸风险控制、突发事件处理和救援方式应

符合GB/T 29729中的有关规定。

11 系统性能测试

11.1 系统性能测试应包括额定工况稳态性能测试、多工况稳态性能测试、冷启动测试、热启动测试、

变功率动态性能测试、停机测试等测试类型。额定工况稳态性能测试、多工况稳态性能测试、变功率动

态性能测试的测试对象为电解槽、电源转换单元及系统，冷启动测试、热启动测试、停机测试的测试对

象为电解槽及系统。测试指标及测试方法等应符合GB/T 46104中的有关规定。

11.2 在现场条件允许时，产氢量测量宜采用容积法。

12 检查和维护

12.1 可再生能源水电解制氢系统应定期开展检查和维护工作，确保各系统设备运行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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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 水电解制氢系统和储氢系统的检查和维护应符合GB/T 19774、GB/T 29729、GB 30871、GB/T 34542.1

和GB/T 37563中的有关规定。

12.3 氢泄漏检测、氢火焰检测应满足GB/T 29729的要求。

12.4 防爆电气设备的检查与维护应符合GB 3836.16的有关规定。

12.5 电解槽渗漏经紧固无效或直流电耗增加大于设计值10%时应进行大修，大修时应更换损坏的隔膜

或膜电极、密封垫片和腐蚀损坏不能修复的极板。

12.6 氢气纯化装置的电加热管为易损件，当发现损坏时应及时更换；当氢气纯化装置加热温度、排污

系统正常，氢气体露点不合格时应更换干燥剂；微氧不合格时应更换脱氧催化剂；氢气纯化装置气体过

滤器阻力过大时应进行清理或更换滤芯。

12.7 水电解制氢系统和储氢系统在维修或更换前需用高纯氮气进行置换，置换后氢气含量低于0.4%

（体积分数）后才能进行维修或更换；维修或更换后需用高纯氮气试压和置换，置换后含氧量低于0.5%

（体积分数）为合格。

12.8 压力容器修理、定期检验和安全附件的定期检验，应符合TSG 21的规定。

12.9 在线分析仪表应定期进行标定，其他仪表应定期校验。

13 交付资料

13.1 交付资料应包括设备资料、设计资料、调试报告、性能测试报告等内容。

13.2 设备资料应包括下列内容：

a) 产品合格证书、材料质量证明、出厂试验/测试合格证明；

b) 系统说明及图纸、设备安装图纸及说明；

c) 操作手册（包含单机调试、投料试车、紧急启停、正常运行等）及培训资料

d) 安装维护手册；

e) 设备及专用工具、配件清单；

f) 压力容器、压力管道出厂强度试验和密封试验合格证明；

g) 安全阀、阻火器等安全附件安装检验记录；

13.3 设计资料应包括下列内容：

a) 竣工图纸，包含总平面布置图、工艺说明书、工艺流程图、工艺管道及仪表流程图、设备装置

布置图及安装图、管道布置图及安装图、电气图及控制图等；

b) 设备采购技术规格书及技术协议。

c) HAZOP报告；

d) 工程联络单、设计变更单及技术交底记录等；

13.4 调试报告应包括调试记录、问题处理记录等。

13.5 水电解制氢系统性能测试报告应符合GB/T 46104中的有关规定。

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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